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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 年 1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九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黎研發長文龍                        記錄：郭明玉 

出(列)席人員：如出列席人員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主管及代表出席會議，本會議資料中，有些資料相當重要，請各位

主管及代表務必將資料帶回轉知各教師。 

本處已建置「研究資源網」，將本校教師之研究專長及網站建置成一資料庫供外界

連結，讓廠商以搜尋關鍵字的方式，尋求符合廠商需求的教師，進而與該教師聯繫，但尚

有約 1/3 的教師資料尚未建置，有些教師的資料尚有錯誤，所以，請各位主管轉知教師，

務必新增及更新本校研究資料網之資料，使本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機會更加即時。 

貳、 姚校長致詞： 

一、 為使本校各位主管能更瞭解本校完整的研發狀態，請研發總中心於下學期開始，一

起加入研發會議，提出研發總中心之工作報告，由研發長擔任主席。 

二、 下學期起，本校的擴大行政會議將改成「共識會議」，討論本校的發展方向，本人

在此提出三個問題，希望各位可以思考： 

(一) 本人希望本校成為「濃厚技職味道的實務研究型大學」，最近，很多人在談技職

學術化的問題，本校過去一年與業界互動頻繁，並藉由典範科大計畫發展各項建

設，但並不代表不重視 SCI 與研究，所以，本校將來的發展方向如何，關鍵還

是在研究，如何走出本校自己的路，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 如何發展機制加強產學合作？近十年來，本人深入參與經濟部業界相關會議發現，

大部分都是一般大學在參與，科技大學在這方面，還是與一般大學有些差距，就

連頂尖大學也開始重視產學效能，所以，本校的因應之道為何，是否能想出相關

措施鼓勵教師產學產出，也提出來給各位思考。 

(三) 本校應型塑鮮明的特色領域，國科會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的通過案件中，

技職學校共通過 4 件，本校通過一件車輛系的計畫，其原因是「印象」，因為委

員想到臺北科大最近車輛做的不錯，由此可知，型塑本校鮮明的研究特色領域是

很重要的，希望透過典範科大計畫及各位的努力，建立本校獨特的特色領域。 

參、 王副校長致詞： 

誠如校長剛才所提，如何型塑本校鮮明的研發特色領域及重視產業影響力，為本校

未來需思考的方向，而如何發揮本校的團隊精神，朝本校發展目標前進，需要研發處及各

位主管的努力，在此謝謝研發處過去一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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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提案討論 

案由：大學部最低實習門檻人數計算及增減教學儀器設備費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一) 大學部實習人數至少應達前一學年度大學日間部畢業學生人數百分之二十為原

則。實習人數最低門檻百分比得視教育部規範調整之。 

(二) 各系實習最低門檻人數得依當年度大學部學生班級數比率分配之。 

(三) 各系於該學年度結束前未達門檻人數：刪減當年度分配至各系之教學儀器設備

費，一人刪減 20,000 元為原則，若當年度教學儀器設備費不足，則刪減至次年

度之經費。 

二、 另依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之附帶決議：「各系於該學年度結束前未

達門檻人數，刪減當年度分配至各系之教學儀器設備費之規定，自 101 年 7 月 1 日

起實施，其餘則依原辦法規定辦理」。 

三、 爰因近期各院系所對實習門檻人數計算及增減教學儀器設備費事宜略有疑慮，本處

擬提 2 方案討論之： 

方案甲：依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儀器設備、無形資產與實習材料費分配方法以「大學

部學生班級數 (依現行辦法)」為計算基準 

(一) 班級數計算涵蓋大一至大四，共計 116 班。 

(二) 院專班門檻人數：依各院回覆之分配原則辦理(即由學院自行追蹤學士

班分配到哪些系)。 

(三) 試算結果請參閱附件五。 

方案乙：以「大學部畢業班級數」為計算基準 

(一) 班級數計算僅為大四畢業班，共計 28 班。 

(二) 院專班門檻人數：依畢業班歸屬之院系所辦理。 

(三) 試算結果請參閱附件五。 

四、 擬辦： 

(一) 採方案甲計算，其門檻人數計算仍依原辦法規定辦理。 

(二) 採方案乙計算，將自 102 學年度起實施，101 學年度照舊。 

決  議：以舉手表決方式投票，方案甲獲得 11 票，方案乙獲得 3 票，採方案甲計算，其門檻

人數計算仍依原辦法規定辦理，且自本年度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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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無 

陸、 各組工作報告：略，請參閱研發會議簡報資料。 

一、 研發長補充： 

(一) 有關明珠基金禮聘國際大師，本處為使各院系所能更明確且有效率的與國際大

師洽談，簡化相關審查流程，請各院系所主管能盡量多聘請國際大師，提昇本

校研發能量。 

(二) 本處會持續將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之廠商的 LOGO 放在網站或簡報中，請各

院系所如有需求，歡迎下載相關資料使用。 

(三) 有關教師兼職事宜，請各院系所主管轉知各教師，務必遵循教育部規定，相關

作業流程，本處尚在與人事室研議中，將以最簡化的方式讓教師完成相關行政

許可程序。 

(四) 校外實習之「校外實習時數累積證明」所指學生特殊情況，是指學生在實習期

間，如遇到一些狀況無法繼續實習時，可利用這個表格以零存整付的方式累積

實習時數，在此特別說明。 

二、 電機系陳昭榮主任提問：本系去年底在辦電力電子研討會時，像這樣的大型研討會，

本應是全校動員一起辦理，但本系在行政作業上遭遇到許多困難，建議各行政單位

將來能有專門窗口及 SOP 機制，讓大家能夠順利完成相關業務。 

三、 服科所陳銘崑所長提問：有關研討會，本人也建議能將行政流程更加明確且透明化，

尤其是會計帳務部分，才能讓執行單位不會屢屢遭遇困難。 

研發長答覆：本處將研議相關作業流程規劃，擬納入與研討會相關之單位，並請參

與單位提供專人專門窗口。 

會計室邱主任答覆：會計室亦會配合協助，只要在法規範圍內，會計室會盡量以更

彈性的方式協助各單位。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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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學院(含機電科技研究所、四年制學士班 5 0 (100,000) ─ ─ ─

機械工程系、機電整合研究所 29 28 (20,000) 30 28 (40,000)

車輛工程系所 10 18 80,000 10 18 80,000

能源與冷凍空調工程系所 10 30 100,000 10 30 100,000

製造科技研究所 ─ ─ ─ ─ ─ ─

自動化科技研究所 ─ ─ ─ ─ ─ ─

合計 54 76 60,000 50 76 140,000

電資學院(含四年制學士班) 10 0 (200,000) 10 0 (200,000)

電機工程系所 29 32 30,000 30 32 20,000

電子工程系、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19 11 (160,000) 20 11 (180,000)

資訊工程系所 10 19 90,000 10 19 90,000

光電工程系所 10 4 (120,000) 10 4 (120,000)

合計 78 66 (360,000) 80 66 (390,000)

工程學院(含工程科技研究所、四年制學士班 2 0 (40,000) ─ ─ ─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化學工程研究所 29 15 (280,000) 30 15 (300,000)

材料及資源工程系、材料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19 7 (240,000) 20 7 (260,000)

土木工程系、土木與防災研究所 19 33 100,000 20 33 100,000

分子科學與工程系、有機高分子研究所 10 11 10,000 10 1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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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年度大學部最低實習門檻人數計算及增減教學儀器設備費之試算一覽表

學院 單位

甲、大學部學生班級數 乙、大學部畢業班級數

機

電

學

院

環境工程與管理研究所 ─ ─ ─ ─ ─ ─

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 ─ ─ ─ ─ ─ ─

資源工程研究所 ─ ─ ─ ─ ─ ─

合計 79 66 (450,000) 80 66 (450,000)

管理學院(含工商管理研究所) ─ ─ ─ ─ ─ ─

工業工程與管理系所 19 12 (140,000) 20 12 (160,000)

經營管理系所 10 4 (120,000) 10 4 (120,000)

資訊運籌與管理研究所 ─ ─ ─ ─ ─ ─

服務與科技管理研究所 ─ ─ ─ ─ ─ ─

合計 29 16 (260,000) 30 16 (280,000)

設計學院(含設計研究所、創意設計學士班) 10 0 (200,000) 10 0 (200,000)

工業設計系、創新設計研究所 10 19 90,000 10 19 90,000

互動媒體設計研究所 ─ ─ ─ ─ ─ ─

建築系、建築與都市設計研究所 10 (49) 100,000 10 (49) 100,000

合計 30 68 (10,000) 30 68 (10,000)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 ─ ─ ─ ─ ─

應用英文系 9 10 10,000 10 10 0

文化事業發展系 2 0 (40,000) 0 0 0

技職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 ─ ─ ─ ─ ─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 ─ ─ ─ ─ ─

合計 11 10 (30,000) 10 10 0

281 302 (1,050,000) 280 302 (990,000)
【註一】大學部最低實習門檻人數至少應達前一學年度大學日間部畢業學生人數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其各系實習門檻人數採四

捨五入進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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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依實習辦法規定，超過門檻人數：每增加一人獎勵10,000元為原則，各系以不超過10人為上限;未達門檻人數：刪減當

年度分配至各系之教學儀器設備費，一人刪減20,000 元為原則，若當年度教學儀器設備費不足，則刪減至次年度之經費。

捨五入進位計算。

【註三】試算數據為截至2013.01.10統計之101學年度各系實習門檻人數。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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